
科目 學分 時數 科目 學分 時數 科目 學分 時數 科目 學分 時數 科目 學分 時數 科目 學分 時數 科目 學分 時數 科目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文學賞析與習作 2 2 語文能力表達 2 2 安全教育 1 1

英文(一) 3 3 勞作教育 1 1 專業倫理 1 1

體育(一) 2 2 英文(二) 3 3 創意概論與智財權 1 1

體育(二) 2 2

7 7  8 8  0 0  3 3  0 0  0 0  0 0  0 0 18 18

博雅通識(一) 2 2 博雅通識(二) 2 2  

0 0  0 0  2 2  2 2  0 0  0 0  0 0  0 0 4 4

*電腦實務 2 2 人體生理學 2 2

2 2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4 4

心理學 3 3 兒童故事與繪本 2 2 幼兒STEAM教育與程式設計 2 2 幼兒學習環境規劃與評估 2 2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2 2 幼兒學習評量 2 2 教保政策與法規 2 2 幼兒園教保實習 4 4

幼兒教保概論 2 2 幼兒發展 3 3 幼兒觀察 2 2 專題研發與寫作 2 2 特殊幼兒教育 3 3 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 2 2 幼兒行為輔導 2 2 產業實習 5 5

幼兒音樂與律動 2 2 社會學 3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3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3 幼兒園教材教法I 2 2 幼兒園教材教法II 2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2

幼兒餐點與營養 2 2 兒童遊戲與活動帶領 2 2 教保專業倫理 2 2 專題製作 2 2

保母技術 2 2

9 9  8 8  7 7  9 9  11 11  8 8  6 6  9 9 67 67

18 18  16 16  11 11  14 14  11 11  8 8  6 6  9 9 93 93

玩創桌遊 2 2 多元媒材創作與教學 2 2 感覺統合 2 2 社會服務 1 1 產後照顧 2 2

社會心理學 3 3 社會福利概論 3 3 早期療育 2 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3 課後照顧 2 2

托育理論與實務 2 2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3 3 乳房護理 2 2 兒童美語 2 2

創業實務課程 2 2 本土語言教學 2 2

蒙特梭利教育 2 2

0 0 2 2 2 2 0 0 2 2 3 3 4 4 0 0 13 13

18 18  18 18  13 13  14 14  13 13  11 11  10 10  9 9 106 106

23 23

129 1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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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語文能力門檻：本系學生至少須通過英文能力檢定A2級以上(含校內英文門檻鑑定)。

學分/學時小計

2. 各領域均為 0學分/2學時，可折抵役期。各領域每學期開設情況，均依當學期教務處公告為準。

小計

小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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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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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
修

系

專

業

必

修

小計

系預計開設選修學分/學時

必修小計

小計

院

共

同

必

選

修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

上 下

    2.資訊能力門檻：非資訊系(科)至少通過一種資訊基本能力認證測驗；資訊系(科)至少需通過兩種資訊能力認證測驗。

備註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鳳科技大學 日間部 日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表 （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）
科

目

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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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7. 潛能課程相關課程詳細規定請參考「吳鳳科技大學潛能課程修課要點」辦理。

6. 校外實習：最多 21 學分

1.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」課程有五大領域：(一)國際情勢 (二)國防政策 (三)全民國防 (四)防衛動員 (五)國防科技。

4. 競賽展演：最多 6 學分

第四學年
小計

 一、校基本要求：

    3、證照門檻：需取得CPR證照，同時建議取得合格保母證照。

    4、實習門檻：需完成一學期實習課程。

上上 下 下

畢業最低學分/學時

潛能課程應修學分/學時小計

1. 通識護照：最多 4 學分

3. 證照專利：最多 6 學分

5. 學程與跨系興趣選修：最多為本類課程應修學分

2. 社團發展：最多 6 學分

　1. 110年07月01日幼兒保育系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；110年08月16日醫學健康學院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；110年08月25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

    1.需修過院必修科目：*電腦實務、人體生理學。

    2、各年級各學期修習學分數規定：(1)一、二年級：16~25學分。(2)三年級：14~25學分、(3)四年級：9~25學分。

    3.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修課規定：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為共同選修，可折抵役期，每學期0學分2學時，不列入畢業學分。

   4.學程、跨系興趣選修與潛能課程規定：相關課程規定參考「學程、跨系興趣選修與潛能課程修課要點」辦理。

五、訂 (修) 定歷程：

    5、專題門檻：需完成專題製作與相關成果發表。

三、系所基本要求：

　1.*表示需使用電腦課程。2.本系可因應計畫和產業需求修改選修課程。

四、其他說明：

  1、畢業學分數要求：至少需取得129學分方可畢業，其中包括(1)核心通識科目：18學分(2)博雅通識科目：4學分(3)院共同必修科目：4學分(4)專業必修科目：67學分 (5)專業選修科目：13學分(6)學程、跨系興趣選修與潛能課程23學分。

二、院基本要求：


